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广东澄星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2201，创新层），成立于2011年12月13日，2014年6月23日改制为股份公司，并于2015年4月1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为陈加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陈加华，注册资本为47,450,000.00元，总股本为47,450,000股，住所地址为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凤新二路凤新工业区。截至股权登记日（2018年1月4日），共有股东306人。
申请人主营业务为无人机及航模产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8年6月27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2018年6月29日向申请人发出书面反馈，申请人及主办券商、会计师、律师于2018年7月19日提交了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
全国股转系统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广东澄星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见附件4），其中确认截至2018年6月26日，申请人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不存在违规问题，在日常监管中，也未发现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挂牌以来，申请人共计进行过2次定向发行股票融资，融资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
　　申请人挂牌以来，进行过1次权益分派，具体情况如下：
　 2017年5月15日，申请人以总股本36,5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股本10,950,00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人民币（含税），共分派现金红利18,250,000.00元（含税）。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一）关于应收账款
 审核中关注到，报告期内申请人应收账款金额分别占资产总额的40.35%、37.94%。对此，要求申请人结合客户、信用政策、行业特点、坏账计提情况、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余额的形成原因、应收账款质量。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一）申请人客户、信用政策及行业特点
截至2017年末、2016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12,711.42万元、11,055.34万元，公司主要客户为经销商，包括金地有限公司、汕头市怡盛贸易有限公司、广东健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汕头市烽成佳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主要通过经销商将产品销往海外国家及地区，经销商的信用期一般为实现销售后6个月内，针对特殊的大客户会有一些特殊的制度（如对公司合作时间很久的第一大客户金地公司采取更长的信用政策）。公司应收账款年末余额规模较大主要是因为销售的季节性，无人机销售一般集中于下半年，年末货款一般于次一年收回。
申请人产品类型包括无人机、专业航模、普通航模及其他，其中无人机为公司的主要产品，报告期内销售额占比分别达到92.65%、90.43%。申请人无人机系列包括航拍无人机、竞速无人机、玩具无人机、迷你无人机等消费级别无人机。申请人选取同行业上市公司对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进行了比对，具体列示如下：
	项目
	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重

	
	2017年末
	2016年末
	2015年末

	实丰文化（股票代码：002862）
	21.27%
	20.21%
	21.45%

	群兴玩具（股票代码：002575）
	73.39%
	24.22%
	33.26%

	高乐股份（股票代码：002348）
	49.63%
	31.43%
	42.90%

	平均值
	48.10%
	25.29%
	32.45%

	无人机（股票代码：832201）
	54.76%
	50.05%
	35.51%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与可对比公司情况列示如下：
	项目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实丰文化（股票代码：002862）
	72.05
	72.29
	70.87

	群兴玩具（股票代码：002575）
	334.75
	119.88
	132.25

	高乐股份（股票代码：002348）
	123.87
	135.88
	132.95

	平均值
	176.89
	109.35
	112.02

	无人机（股票代码：832201）
	184.30
	145.58
	102.56


可比公司实丰文化、群兴玩具及高乐股份均为玩具行业，且与申请人同处于潮汕地区，通过比对，申请人2015年的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重、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与行业平均值基本保持基本一致。由于海外感恩节及圣诞节的集中购物，出口型为主的玩具行业下半年的销售收入均高于上半年，申请人2017年和2016年下半年销售额占全年销售额比重分别达73.72%、57.60%，加之2017年、2016年申请人加大营销拓展力度，增幅分别为5.10%和15.20%，2017年和2016年以上两项指标略高于行业平均值。
综上，申请人的应收账款符合行业发展状况，也与申请人规模一致。
（二）申请人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及回款情况
2017年末1-2年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062.60万元，为客户MOTA GROUP , INC货款，其他客户均已回款。MOTA GROUP , INC为公司美国市场客户，信用期为180天，应收账款发生额均为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12月1日发生，该公司目前筹划在美国上市，拓宽融资渠道，款项支付有所延迟。出于谨慎，申请人在2017年度暂停对方的进货需求，同时密切关注该公司在美上市融资进度，以最大限度降低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报告期内回款情况列示如下：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余额
	127,114,227.02
	110,553,437.46

	截至2018年6月30日回款金额
	41,446,220.06
	99,272,427.71

	合　 计
	35.58%
	89.80%


申请人与经销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拓展营销网络，一般给予客户6个月的信用期。2016年末,申请人回款率为89.80%，主要系MOTA GROUP ,INC尚未回款所致。2017年回款较低主要系公司与主要客户合作时间较长，给予较长的信用期所致，以上客户主要包括金地有限公司、KSF INDUSTRY LINLTED(香港）、深圳市达通洲进出口有限公司、汕头市奇泽贸易有限公司、DOWELLIN GROUP LIMITED(香港）。金地有限公司回款仅为731.81万元，回款率为10.18%，未还款金额为6,458.96万元。但是金地公司近三年均为申请人第一大客户，自成立时就与申请人进行合作，在合作期间未发生过重大违约的情况，回款周期在实现销售后的1年以内。金地公司成立于1991年，主要业务以代理塑料原料进口、各种玩具和日用品出口贸易，在国外市场耕耘多年，在玩具行业具有广泛的销售渠道和信息，渠道覆盖了欧美、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金地公司具有较强的实力以及良好的信用记录，金地公司和申请人不存在任何的关联关系和投资关系。其他四家客户未回款金额为811.92万元，占2017年新增未回款总额的10.82%。前述客户未回款金额合计7,270.88万元，占申请人未回款金额的84.87%。上述客户未发现存在财务困难无法收回款项的情形，也不存在款项纠纷，通过与客户沟通确定预计不存在无法收回款项的可能，申请人已经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申请人针对应收账款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①定期或不定期汇总客户项目实施进度和历史欠款情况，督促各业务人员及时向客户进行催收；对因客户财务困难等原因确实无法追回的款项，一般先通过加大催款力度催款，必要时通过法律程序追索；对于预计无法回款的应收账款，经相关审批确认为坏账损失。②制定比较谨慎的坏账政策，综合考虑客户经营状况与账龄情况，考虑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按照账龄组合和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政策计提坏账，申请人坏账政策相比同行业较为谨慎，也符合申请人业务特点和客户特征，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销售存在一定的季节性特征，一般下半年为销售旺季，加之给予客户信用期在6个月左右，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呈现规模较大的特征，申请人应收账款形成原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坏账准备计提较为充分，未发现应收账款质量存在重大问题。
会计师认为，申请人销售季节性较为明显，销售集中在下半年，同时应收账款信用期多在6个月，导致期末余额较大，应收账款的形成与申请人的经营实质相符；申请人的坏账政策与同行业趋同，并相应计提了坏账准备，未发现应收账款存在较大的质量风险。
（二）关于销售模式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采取“混合销售、经销为主”的销售模式获取利润，大部分产品通过经销商分销至国内外，最终销往终端消费者；小部分通过电商等平台实现直接销售。请申请人：（1）披露前十大经销商及其对应销售额和占比，经销商与申请人的结算模式；（2）补充披露经销商与申请人的关联关系，经销商是否为申请人终端客户；（3）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经销商退货及退货比例；（4）申请人是否存在利用经销商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报告期内，前十大经销商基本情况列示如下：
	销售客户名称
	2017年销售金额（单位：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结算模式
	与申请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终端客户

	金地有限公司
	81,180,307.01
	34.98
	银行电汇
	否
	否

	汕头市怡盛贸易有限公司
	23,518,692.33
	10.13
	银行电汇
	否
	否

	汕头市大树玩具有限公司
	18,261,179.57
	7.87
	银行电汇
	否
	否

	汕头市赢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5,952,920.00
	6.87
	银行电汇
	否
	否

	广东健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1,321,181.20
	4.88
	银行电汇
	否
	否

	汕头市烽成佳贸易有限公司
	10,046,634.20
	4.33
	银行电汇
	否
	否

	汕头市奇泽贸易有限公司
	8,055,555.53
	3.47
	银行电汇
	否
	否

	汕头市艺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7,003,885.56
	3.02
	银行电汇
	否
	否

	KSFLIMITED(香港）
	6,597,794.61
	2.84
	银行电汇
	否
	否

	汕头市澄海区华达玩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6,384,615.41
	2.75
	银行电汇
	否
	否

	合计
	188,322,765.42
	81.14
	---
	---
	---


续：
	销售客户名称
	2016年销售金额（单位：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结算模式
	与申请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为终端客户

	金地有限公司
	73,582,806.57
	33.46
	银行电汇
	否
	否

	汕头市怡盛贸易有限公司
	25,714,307.69
	11.69
	银行电汇
	否
	否

	汕头市健健佳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2,747,941.90
	5.80
	银行电汇
	否
	否

	MOTAGROUP,INC
	12,642,917.16
	5.75
	银行电汇
	否
	否

	汕头市大树玩具有限公司
	11,654,974.33
	5.30
	银行电汇
	否
	否

	汕头市新佳奇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7,388,495.75
	3.36
	银行电汇
	否
	否

	汕头市赢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6,134,205.12
	2.79
	银行电汇
	否
	否

	汕头市澄海区华达玩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4,433,846.15
	2.02
	银行电汇
	否
	否

	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3,675,917.59
	1.67
	银行电汇
	否
	否

	CCPCO.LTD（日本）
	3,626,085.41
	1.65
	银行电汇
	否
	否

	合计
	161,601,497.67
	73.49
	---
	---
	---


报告期内申请人退货金额及退货比例列示如下：
	项目
	2017年
	2016年

	退货金额（单元：元）
	119,676.31
	-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0.05
	-


2016年申请人无退货情况，2017年退货金额为119,676.31元，占主营业收入的比例为0.05%，主要为京东自营店与申请人停止合作，京东自营店将已买断未出售的货物退回。
根据申请人的收入确认原则，申请人系在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不存在提前确认销售收入的情形。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主要采用经销模式进行销售，前十大经销商与申请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亦非公司终端客户，报告期内经销商存在少量退货符合商业实质，未发现申请人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会计师认为，申请人主要采用经销模式进行销售，前十大经销商不是申请人的终端客户，未发现前十大经销商与申请人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内存在少量退货属实符合商业实质，对申请人不存在重大影响；也未发现申请人存在利用经销商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三）关于补充流动资金测算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2015年、2016年、2017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91,729,415.76元、220,866,620.83元、232,126,027.80元，2016年、2017年分别较上年同比增长15.20%、5.10%。请申请人按照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平均增长情况，经营性应收（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应收票据）、经营性应付（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及应付票据）及存货项目对流动资金的占用情况，补充披露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公司2017年、2016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5.10%、15.20%，结合公司历史增长情况及未来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公司若选用15.00%作为未来三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具体测算如下（假设公司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与销售额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
单位：元
	项目（合并口径）
	2017年（基期）
	比例
	2018年预测数
	2019年预测数
	2020年预测数

	营业收入
	232,126,027.80
	100.00%
	266,944,931.97
	306,986,671.77
	353,034,672.53

	应收账款
	121,494,384.82
	52.34%
	139,718,542.54
	160,676,323.92
	184,777,772.51

	存货
	24,544,434.71
	10.57%
	28,226,099.92
	32,460,014.90
	37,329,017.14

	预付账款
	11,607,277.69
	5.00%
	13,348,369.34
	15,350,624.75
	17,653,218.46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157,646,097.22
	67.91%
	181,293,011.80
	208,486,963.57
	239,760,008.11

	应付账款
	83,800,578.00
	36.10%
	96,370,664.70
	110,826,264.41
	127,450,204.07

	预收账款
	3,745,794.07
	1.61%
	4,307,663.18
	4,953,812.66
	5,696,884.56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87,546,372.07
	37.72%
	100,678,327.88
	115,780,077.06
	133,147,088.62

	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
	70,099,725.15
	30.20%
	80,614,683.92
	92,706,886.51
	106,612,919.49

	三年流动资金需求额
	期末流动资金占用额（2020年）-基期流动资金占用额=36,513,194.34


注：上表中2017年度数据来源于2017年年度报告。
当公司采用15.00%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进行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在其他项目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金额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本次预计发行股份总量为1,127.56万股，募集资金合计金额为8,851.32万元，具体列示如下：
	序号
	用途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研发投入
	10,000,000.00

	2
	国内营销网络建设
	20,000,000.00

	3
	归还银行贷款
	22,00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36,513,194.34

	合计
	88,513,194.34


依据以上测算，预计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低于《广东澄星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的规定：“本次股票发行拟发行不超过1,300万股（包含1,300万股），募集资金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0,205万元（包含10,205万元）”。募集资金合计金额未超过规定的募集资金上限。
公司上述流动资金的测算已于2018年7月11日获得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本次议案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主办券商、会计师认为，公司根据营业收入的增长情况，经营性应收、应付及存货科目对流动资金的占用情况，对公司营运资金需求进行的测算，是合理的，未发现与公司实际经营不相符的情况。
（四）关于发行方案修订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于2018年5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对本次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同时对经办会计师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广东澄星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修订的具体内容，是否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审议。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申请人于2018年5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广东澄星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以下简称“《发行方案（修订稿）》”）修订补充的内容包括：归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研发投入、国内营销网络建设和归还银行贷款项目的资金需求分析、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同时对经办注册会计师进行了修订。
根据《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第十五条规定：“挂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票发行方案后，董事会决议作出重大调整的，公司应当重新召开股东大会并按照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审议”。
《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二、业务流程/(一)决议/2.股票发行方案重大调整的认定标准”部分规定：“《发行业务细则》规定的对股票发行方案作出重大调整，是指以下两种情形：(1)发行对象名称(现有股东除外)、认购价格、认购数量或数量上限、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办法的调整；(2)发行对象范围、发行价格区间、发行价格确定办法、发行数量或数量上限的调整”。
《发行方案（修订稿）》修订补充的内容，不属于《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中规定的发行方案的重大调整，仅需获得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根据《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的规定，《发行方案（修订稿）》对本次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内容及经办会计师进行修订，不属于《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中规定的发行方案的重大调整，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发行方案（修订稿）》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对相关议案进行审议，符合《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的相关要求。
（五）关于发行对象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未披露本次发行对象的数量范围。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发行对象的数量范围。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本次发行对象的数量范围，并就发行数量范围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范围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人适当性管理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新增股东人数合计不超过35名。
根据公司提供的声明与承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范围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合格投资者的相关要求，本次新增股东人数合计不超过35名。
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对象数量范围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六）关于股权质押情况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未披露报告期内股权质押的情况。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公司股权质押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补充核查报告期内申请人是否存在股权质押，如有，请对股权质押是否存在风险发表明确意见，必要时作重大风险提示。
申请人回复如下：
报告期初至今，公司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质押权人
	质押股份数（股）
	质押股份占总股本比重
	质押期间
	是否已解押

	1
	陈加华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4,500,000
	12.33%
	2016/11/9~2017/11/9
	是

	2
	陈加华
	深圳市高新投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5,500,000
	11.59%
	2017/11/7~2018/11/6
	否

	3
	蔡俊彬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
	3.58%
	2018/5/18~2019/5/21
	否

	4
	蔡俊彬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640,000
	3.46%
	2018/5/18~2019/5/21
	否


公司上述股权质押担保的债务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及因上述股权质押导致的控制权变动风险较小，上述股权质押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较小，不会对陈加华控股股东地位造成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报告期内公司股权质押风险，申请人已在《广东澄星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说明书》之“四、本次定向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之“（六）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中进行了补充披露。同时，申请人就出口业务的汇率风险、研发人才流失与研发产品风险、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风险于《广东澄星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说明书》之“四、本次定向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之“（六）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中进行一并进行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陈加华具备按期足额偿还股权质押对应债务的能力，股权质押行为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已补充披露相关风险。股东蔡俊彬为公司贷款融资提供股权担保不会给公司控制权的稳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律师认为，申请人实际控制人兼控股股东陈加华的股权质押融资处于正常履约状态；陈加华具备偿还股权质押对应债务的能力，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股东蔡俊彬为公司贷款融资提供股权担保不会给公司控制权的稳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会计师认为，实际控制人陈加华质押公司股票的比例占公司股份的11.59%。尽管陈加华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按时偿还债务具有较强的可行性，若未来因陈加华资金安排不合理、周转不畅等原因，导致其无法通过按时还款、补充抵押资金等方式偿还质押融资，可能存在其质押的股票被强制执行拍卖受偿的风险，从而可能对公司股权结构、控制权稳定性和日常经营产生影响。
（七）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未披露前次募集资金用来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使用明细。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是否与披露的用途相符。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a.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①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2015年4月27日，无人机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2015年7月8日备案确认（股转系统函【2015】3609号），共发行股票1,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7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00万元。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均用于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
②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15年4月15日公告的《股票发行方案》承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1,700.00万元，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b.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①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2015年7月20日，无人机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2015年11月18日备案确认（股转系统函【2015】7834号），无人机共发行股票65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8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2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20万元。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均用于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
②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15年7月3日公告的《股票发行方案》承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4,420万元，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前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均已按原募集资金用途和使用计划合理使用完毕，均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用于原材料采购，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用途一致。
律师认为，申请人前次募集资金均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具体用于原材料采购，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披露用途相符。
会计师认为，申请人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均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与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股票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相符，与公告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相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合法合规。
（八）关于募集资金专户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未披露其是否已按规定为本次发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请申请人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开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申请人已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于广东澄海潮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澄海支行开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该等专户作为认购专项账户。公司承诺将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本次发行股票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中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律师认为，申请人本次股票发行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中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要求。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广东澄星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